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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2”、注册入学、高职与技师教育合作

志志愿愿填填报报，，这这些些高高校校得得好好好好研研究究
本报记者 李涛

8月4日，文理类专科(高职)批第一次填报志愿，春季高考、艺术类、体育类专科(高职)批第一次填报志
愿。“3+2”对口贯通分段培养试点、注册入学试点、高等职业教育与技师教育合作培养试点需要关注一
下，考生在逛高招会时不妨详细了解一下相关报考政策。

“3+2”对口贯通分段培养试点

高职生直通本科院校

今年“3+2”对口贯通分段培
养试点高职高专院校达到20所,共计
33个专业点,衔接本科高校15所,招生
规模2520人。与去年相比,全省新增
试点高职院校9所 ,试点专业由12个
增加到33个。

“3+2”分段培养让分数不理想
的考生也有了读本科的机会,而且在
今年的试点院校中,记者看到不乏山
东师范大学等省属重点院校。“3+
2”考生入学后,前3年在高职高专院
校学习 ,后2年在对口本科高校学习 ,

毕业后依然会获得本科学历。
今年 ,“3+2”贯通培养试点生

源范围分为夏季高考考生和春季高
考考生两部分。

夏季高考考生。需参加夏季高

考，按文理类专科(高职)批填报志

愿 ,报名资格线为400分 ,考生投档成

绩达到我省本科二批录取最低控制

线下50分之内,由省教育招生考试院

根据高考录取原则择优录取并办理

专科录取手续。

春季高考考生。需参加春季高

考,按专科(高职)批填报志愿,由省教

育招生考试院根据有关规定办理专

科录取手续。具体报名资格控制线

另行发布。

对于广大考生而言增加了一个

上大学的机会。学生更好地提升自

身专业素质；在就业方面,技能和理

论方面都会占有一定优势,就业更加

容易。作为企业最需求的就是高素

质应用型人才,而此次试点联合培养

的学生更容易对接行业企业发展需

求。

试点院校分别为:青岛港湾职业

技术学院、青岛职业技术学院、日

照职业技术学院、山东畜牧兽医职

业学院、山东交通职业学院、山东

科技职业学院、山东商业职业技术

学院、山东职业学院、山东劳动职

业技术学院、威海职业学院、潍坊

职业学院、淄博职业学院、滨州职

业学院、东营职业学院、济南职业

学院、山东旅游职业学院、山东信

息职业技术学院、山东外贸职业学

院、烟台职业学院、山东外事翻译

职业学院。

注册入学试点

落榜生也有大学读

日前,山东省教育厅下发《山东
省高等职业学校注册入学试点方
案》,规定我省自2014年起在部分高
职院校开展注册入学试点工作,凡在
当年高考统招批次未被录取的考生,

均可向纳入试点范围的高职学校申
请注册入学。日前,试点高职名单和
招生计划确定,菏泽医学专科学校、
烟台工程职业技术学院、山东圣翰
财贸职业学院、泰山护理职业学院
等25所高职被纳入注册入学试点,共
计划招生2710人。

根据《山东省高等职业学校注
册入学试点方案》,山东省教育厅开
展了高等职业学校注册入学试点学
校的申报核准工作,《方案》中要求,

各试点学校要严格执行核准的注册
入学招生计划,按照核准的招生专业
和计划人数组织招生录取,不得跨专
业、超人数招生。教育厅将依据招
生计划对注册录取考生进行入学复
查和学籍注册,对超出计划录取的考

生将不予注册学籍。经核准的注册
入学招生计划不得转入统招批次计
划,统招批次计划未完成的可以转为
注册入学招生计划。

注册入学须通过省教育招生考
试院设立的注册入学网上管理平台
进行。注册入学共分两轮进行,每轮
均包含考生申请、院校审核、考生
确认三个环节。凡第一轮符合条件
未注册成功的考生,均可继续参加第
二轮申请。

各试点学校不得放宽注册入学
考生条件,严禁录取不符合政策和条
件的考生。凡在高考统招批次录取
时已经被各类高校录取的考生,一律
不得注册录取。不得向未经注册入
学网上管理平台成功注册的考生提
前发放录取通知书。

注册入学考生的在校待遇和毕
业文凭与统一招生的考生相同,执行
相同的收费标准,学校不得另行增设
条件和要求。经注册入学录取的学

生,只能在注册入学试点的专业范围
内相互调剂,不得转入非注册入学专
业学习。

山东省2014年高等职业学校注
册入学试点学校分别为：菏泽医学
专科学校、烟台工程职业技术学
院、山东圣翰财贸职业学院、泰山
护理职业学院、山东传媒职业学
院、枣庄职业学院、菏泽职业学
院、临沂职业学院、山东服装职业
学院、山东医学高等专科学校、山
东现代职业学院、山东司法警官职
业学院、山东轻工职业学院、山东
外国语职业学院、东营科技职业学
院、青岛求实职业技术学院、枣庄
科技职业学院、山东铝业职业学
院、淄博师范高等专科学校、山东
凯文职业技术学院、济南护理职业
学院、曲阜远东职业技术学院、德
州科技职业学院、山东外事翻译职
业学院、山东力明科技职业学院。

根据省教育厅、省人力资源社会保障厅《关于
印发高等职业教育与技师教育合作培养试点实施方
案的通知》，从2014年起，组织开展山东省高等职
业教育和技师教育合作培养试点工作。8所高职院
校和8所技师学院成为试点院校。其中，高职院校
计划招生2115人，技师学院计划招生600人。

合作培养试点的高职院校、技师学院，双方应
协商制定统一培养方案，执行统一的培养标准，学
制三年。学生学业考试成绩和职业技能鉴定合格
的，同时颁发高职院校专科毕业证和预备技师证。
合作培养试点分两种培养形式，一是在高职院校就
读培养，二是在技师学院就读培养，两种培养形式
均列高职院校招生计划。

在高职院校对应试点专业就读的学生由合作培
养的技师学院办理预备技师录取手续，招生计划中
注明XX高职院校与XX技师学院合作培养试点专
业，注明办学地点。学生同时注册高职(专科)学籍
和预备技师学籍，学生按高职院校收费标准缴纳学
费。

在技师学院对应试点专业就读的学生由合作高
职院校单列高职(专科)招生计划，并注明XX高职院
校与XX技师学院合作培养试点专业，注明办学地
点，学生须参加全国普通高校招生统一考试 (夏
季)，单独设置招生专业代码，并由合作的高职院
校办理高职(专科)录取手续。单独招生计划录取的
学生在技师学院就读，同时注册高职(专科)学籍和
技师学院学籍，学生按技师学院收费标准缴纳学
费。

首批合作培养试点院校：山东职业学院、山东
技师学院；淄博职业学院、淄博市技师学院；山东
理工职业学院、济宁市技师学院；烟台职业学院、
烟台工贸技师学院；威海职业学院、威海技师学
院；潍坊职业学院、潍坊市技师学院；德州职业技
术学院、德州市技师学院；济宁职业技术学院、菏
泽市技师学院。

高等职业教育与技师教育

合作培养试点
学生毕业合格可拿双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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